
電子發票法令及實施作業規範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壢稽徵所
1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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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３２條(節錄)

統一發票，由政府印製發售，或核定營業人自行印製，
或由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
收；其格式、記載事項與使用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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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３２條之１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前條第四項規定以網際網
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電子發票者，應將統一
發票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
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者，營業人應
將載具識別資訊併同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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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７條(1/2)

統一發票之種類及用途如下：

一、三聯式統一發票

二、二聯式統一發票

三、特種統一發票

四、收銀機統一發票

五、電子發票：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買受人時，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其應有存根檔、收執檔及存證檔，用
途如下：

（一）存根檔：由開立人自行保存。

（二）收執檔：交付買受人收執，買受人為營業人者，作為記帳憑證及依本
法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

（三）存證檔：由開立人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以下簡稱平
台）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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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７條(2/2)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於開立後４８
小時內將統一發票資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
票之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並應使買受人得於該平台查
詢、接收上開資訊。如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捐贈或列
印電子發票證明聯等變更發票資訊時，亦同。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於開立後７日內
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並由平台通知買受人接收，買
受人未於平台設定接收方式者，應由開立人通知。如有發票作
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時，開立人應依上開時限完成交易相對人接
收及將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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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 http://www.einvoic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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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８條

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應按時序開立，並於扣抵
聯及收執聯加蓋規定之統一發票專用章。但以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之電子發票
者，得以條列方式列印其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
於「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章」欄內，免加蓋
統一發票專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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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２點(1/2)

本作業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發票：指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
與買受人時，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

（二）雲端發票：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使用財政部核准載具之買受人或
經買受人指定以捐贈碼捐贈予機關或團體，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規定開立、傳
輸或接收且未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之電子發票。

（三）整合服務平台：指由財政部提供電子發票相關整合性服務之平台。

（四）電子發票證明聯：指開立人自存根檔或買受人自整合服務平台存證檔依
規定格式下載列印，供有紙本作業需求之買受人作為對外營業事項發生之原始
憑證或供買受人兌領獎之憑證。如使用感熱紙列印者，紙質應符合規定。

（五）載具：指經財政部核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３２條之１第二項規定得以記載或連結雲端發票資訊之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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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２點(2/2)

（六）共通性載具：指經財政部核准，供買受人使用於所有開立雲端發票營業人之載
具。

（七）歸戶：買受人將已連結於載具下之雲端發票資訊，再連結至身分識別資訊或共通
性載具之方式。

（八）捐贈碼：經受捐贈機關或團體於整合服務平台設定，供買受人以指定其為雲端發
票受贈對象之號碼。

（九）受捐贈機關或團體：指以政府機關憑證或組織及團體憑證登入整合服務平台註冊
之受捐贈對象。

（十）加值服務中心：指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之
營業人。

（十一）載具發行機構：發行載具供買受人記載或連結雲端發票資訊之機構或營業人。

（十二）電子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指使用電子發票之營業人，依統一發
票使用辦法規定，合意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
傳輸或接收之證明單。開立人得自存根檔或交易相對人得自整合服務平台存證檔，依規
定格式下載列印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如使用感熱紙列印者，紙質應符合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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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定各項載具至共通性載具

跨境電商：
在中華民國境內沒有固定
營業場所，但銷售勞務給
我國消費者之跨國電子商

務廠商。
例如：google play、
apple store、agoda等

載具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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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７點(1/2)

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上開
字軌號碼，由營業人依第四點規定完成電子發票系統自
行檢測後，於首次使用前，估計每期使用數量繕具申請
書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經核准後於整合服務平
台依需用數量取號。但本法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至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申請後，依核准數量配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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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７點(2/2)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配號方式為按期配賦字軌號碼。但合於下列情
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准採按年配賦各期字軌號碼：

（一）原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自行印製收銀機統一發票。

（二）無積欠已確定之營業稅及罰鍰、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且最近二年
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

（三）本法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

（四）以連鎖或加盟方式經營。

（五）公用事業。

（六）其他經主管稽徵機關審認得採年度配賦。

營業人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得由總機構向其所在
地稽徵機關申請配賦。

前三項申請事項或所附證明文件經稽徵機關核准後，如有變更時，應主動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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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期配、年配差異

電子發票字軌號碼取號規則：

1. 具年配資格之營業人：

● 申請時僅需填開始啟用之期別，平台將自動產生並配號到當年
底。

● 平台於每年12月10日進行下期發票字軌配號，主要依本年度最
後已取用本數，做為下年取用本數之依據。若下年取用本數需
調整，請提早異動。

2. 具期配資格之營業人：

●僅可取用本期及下期發票號碼。 

● 平台於雙月18號進行下期發票字軌配號，並將依本期最後已取
用本數，做為下期取用本數之依據，進行配號作業。若下期取
用本數需調整，請提早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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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８點

營業人應於次期開始１０日內，依規定格式將其空白
未使用之字軌號碼傳輸至整合服務平台。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使用電子發票字
軌號碼，由總機構申請配賦者，應於次期開始１０日
內，依規定格式將其總、分支機構配號檔案及空白未
使用之字軌號碼，由總機構傳輸至整合服務平台。

營業人得委由加值服務中心辦理前二項作業之資訊傳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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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電子發票應注意事項-上傳時限

營業人

統一發票
使用辦法

第7條第4項

電子發票
實施作業要點

第11點

開立、作廢發票
銷貨退回或折讓
變更發票資訊

空白未使用
字軌號碼

總分支機構
配號檔

B2B 7日內

B2C 48小時

次期10號前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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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的重要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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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２１點

營業人應具備正確讀取共通性載具之條碼掃描機
具或設備。但經營無實體店面者不在此限。

買受人以共通性載具索取雲端發票者，營業人
不得拒絕。但本法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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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２６點

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列印一次為限。但有統一發票給獎辦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情形，營業人為證明其
記載事項與存根檔所記載事項確屬相符經查明無訛，得
提供加註「補印」二字之電子發票證明聯交與買受人併
同原電子發票證明聯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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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給獎辦法

● 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第１１條

統一發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不適用本辦法給獎之規定：

一、無金額，或金額載明為零或負數者。

二、未依規定載明金額或金額不符或未加蓋開立發票之營利事業統一發票專用印章者。

三、破損不全或填載模糊不清、無法辨認者。但經開立發票之營利事業證明其收執聯與存根聯
所記載事項確屬相符經查明無訛者，不在此限。

四、載明之買受人經塗改者。

五、已註明作廢者。

六、依各法律規定營業稅稅率為零者。

七、依規定按日彙開者。

八、漏開短開統一發票經查獲後補開者。

九、買受人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部隊及營業人者。

十、逾規定領獎期限未經領取獎金者。

十一、適用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規定申請退稅者。

公用事業掣發載有載具識別資訊之兌獎聯有破損不全或填載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認載具識別資
訊情形者，不適用本辦法給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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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給獎辦法

● 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第１５條之１

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代發獎金單位溢付獎金
者，其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具函責令該營業人賠付溢付獎金：

一、使用非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各種類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二、重複開立或列印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三、作廢發票未收回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明聯。

四、銷售特定貨物與外籍旅客，未依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
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記載。

五、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３２條之１第一項規定將
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經主管
稽徵機關通知限期傳輸，屆期未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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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二點附件一：電子發票證明聯
及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格式

● 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二點附件二：感熱紙紙質規範

非PP塑膠材質 雙酚A含量值應符合CNS15447國家標準

耐水性 浸入常溫水中連續24小時，字跡及條碼無變化且可讀取掃描

耐油性 食用沙拉由塗抹一毫升一分鐘後拭去

抗熱性 70度c連續24小時

耐光性 CNS3846連續照射8小時

耐濕性 置於40度c、90%RH環境24小時後

耐可塑性 以PVC材質接觸連續15小時

防沾黏 滴常溫水2毫升1分鐘拭去正面對折待乾燥後離開

字跡及條碼無變化，
條碼可掃描及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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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格式一：

第二頁以後

第一頁

第一頁

第二頁以後

格式二：A4大小（買受人為營業
人或機關團體）

格式二：A5大小（買受人為營業
人或機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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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格式二：A4大小（買受人為營業
人或機關團體）

格式二：A5大小（買受人為營業
人或機關團體）

電子發票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證明聯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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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格式整理
格式 B2C B2B

買受人
有無統編皆可

（營業人、一般消費
者）

有統編者
（營業人、扣繳統編）

發票、折讓單
開立上傳時限

開立起48小時內 開立起7日內

空白字軌、
總分支配號檔

上傳時限
次期10號前

發票樣式
 格
 式
 一

 格                格
 式                式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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